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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3篇 地方法规3篇） 《农业行政处罚程

序规定》业经2006年4月13日农业部第10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现将修订后的《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公布，自2006年7

月1日起施行。1997年10月25日农业部发布的《农业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同时废止。部长：杜青林 二○○六年四月二十五

日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行政

处罚，保障和监督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结合农业系统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农业行政

处罚应当遵守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本规定

。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指种植业、畜牧

（草原）、兽医、渔业、农垦、乡镇企业、饲料工业和农业

机械化等行政主管机关。 本规定所称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是

指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农业管理机构。（相关资料: 地方法

规2篇） 第四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农业管理机构在法定授权

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设立的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具体承担

农业行政处罚工作。 未设立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的，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符合

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农业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相关资料: 地方法规1篇） 第五条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和受

委托的农业管理机构应当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实施农

业行政处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受委托的农业管理机构实

施行政处罚行为应当进行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

责任。 第六条 上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农业行

政处罚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第二章 农业行政处罚

的管辖 第七条 农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农业行政处

罚机关管辖。 第八条 县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本行政区域

内的行政违法案件。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和省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复杂的行

政违法案件。 农业部及其所属的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农业管

理机构管辖全国或所辖区域内重大、复杂的行政违法案件。 

第九条 渔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本辖区范围内发生的和上级部

门指定管辖的渔业违法案件。 渔业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适用"谁查获谁处理"的原则： （一）违法行为发生在共

管区、叠区的； （二）违法行为发生在管辖权不明确或者有

争议的区域的； （三）违法行为发生地与查获地不一致的。 

第十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两个以上农业行政处罚机

关都有管辖权的，应当由先立案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 

第十一条 上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必要时可以管辖下级农业

行政处罚机关管辖的行政处罚案件。 下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认为行政处罚案件重大复杂或者本地不宜管辖，可以报请上

一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管辖。 第十二条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对

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上

一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指定管辖。 第十三条 农业行政处罚机

关发现受理的行政处罚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有



管辖权的行政处罚机关处理。 受移送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如

果认为移送不当，应当报请共同上一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指

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第十四条 上级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在收到报请管辖或指定管辖的请示后，应当在十日内作出书

面决定。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办理跨

行政区域案件时，需要其他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协查的，可以

发送协查函。有关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予以协助并及时书

面告知协查结果。 第十六条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办理案件时

，对需要其他部门作出吊销有关许可证、批准文号、营业执

照等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将查处结果告知作出许可决定的

部门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七条 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第三章 农业行政处罚的决

定 第十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农业行政管理秩序

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必须

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九条 

执法人员调查处理农业行政处罚案件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

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有统一执法服装或执法标志的应当

着装或佩戴执法标志。 农业行政执法证件由农业部统一制定

，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执法证件的

发放和管理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